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工作之总结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是由烟台中

幸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中幸”）、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 “和正投资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日本伊藤 ”）、Vintage West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下简称“Vintage West”）、宁波北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北远创投”）和烟台源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金投资”）共同

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编号为 37060040001395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为规范股份公司运作，完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股份公司管理水平，

并为股票发行上市做好准备，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保荐办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

的相关规定，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与股份公司就其接

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事宜签署了《辅导协议》，并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 

宏信证券与股份公司签署《辅导协议》后，派出了由任滨、尹鹏、王友忠、刘

杰琼和刘亮五位同志组成的辅导工作小组在有关中介机构的配合下对股份公司进

行辅导。在整个辅导过程中，辅导小组对股份公司的情况进行了彻底调查，对接受

辅导人员进行了测试。找出了股份公司存在的问题及相关人员应重点辅导的难点。

针对相关情况，辅导小组主要采取讲课、座谈讨论、重点问题分析等方法进行了辅

导，使整个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股份公司现已具备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基本条件。现将辅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辅导过程 

《辅导协议》签署后，宏信证券与股份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向山东证监

局报送了辅导备案材料，山东证监局正式受理后辅导工作正式开始。宏信证券依据



 

《保荐办法》的要求成立了由五名具备发行承销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辅导工作项

目小组，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 

辅导过程中，辅导小组遵照《保荐办法》规定的辅导内容并结合股份公司的实

际情况，依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的安排对公司有序地进行全方位辅导和规范；

针对股份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等不规范问题会同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其他中介机构和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共同认真、反复研究整

改方案，并逐一落实。宏信证券对股份公司进行了全过程的辅导，符合《保荐办法》

对辅导程序、辅导内容、辅导期限等的规定，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在整个辅导

期内，共集中授课 3 次，计 20 小时。 

2015 年 2 月 26 日，宏信证券对接受辅导的对象进行闭卷考试，整个辅导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截至目前，整体辅导已经结束。 

二、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本期辅导工作由宏信证券组织实施，宏信证券派出的辅导工作小组由任滨、尹

鹏、王友忠、刘杰琼和刘亮五位同志组成，其中任滨为辅导小组组长。上述五位同

志都是宏信证券的正式从业人员，任滨已经从事承销业务 10 年以上并已从事过 2

家以上的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工作，担任过项目负责人，符合《保荐办法》对辅导机

构和辅导人员的资格规定。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1、任滨：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山东大学商业经济专业毕业，现任宏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自 1998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

项目负责人和保荐代表人主持完成了鲁西化工、中原油气、广安爱众、隆基机械、

益盛药业、蓝英装备等项目的首次公开发行与上市业务、隆基机械非公开发行业务

以及北斗星通配股业务。 

2、尹鹏：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山东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现任宏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自 2008 年起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

项目负责人和保荐代表人主持完成了隆基机械配股业务，作为项目协办人参与完成

保龄宝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完成隆基机械、蓝英装备、益盛

药业、得利斯等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 

3、王友忠：民商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专业毕业，现任宏信证券



 

投资银行部总监。自 2003 年起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完成

广安爱众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上柴股份、蓝星新材、森源电气的非公

开发行项目。 

4、刘杰琼：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管理学硕士，山东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

现任宏信证券投行业务部高级副总裁。自 2010 年起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

项目组成员参与完成了益盛药业、蓝英装备等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

务。 

5、刘亮：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山东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现任宏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自 2008 年起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参与

完成隆基机械、益盛药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隆基机械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北斗星通配股项目等。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期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郝忠礼 
董事长、总经理、烟台中幸法定

代表人 
赵 雷 职工监事 

伊藤范和 副董事长、日本伊藤法定代表人 李 雪 监事 

江移山 董事 江移山 副总经理 

肖爱玲 董事、和正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郑德敏 副总经理 

郝凤云 董事 陶 军 副总经理 

张蕴暖 董事 朱红新 副总经理 

曲之萍 独立董事 张蕴暖 副总经理 

聂实践 独立董事 梁洪文 副总经理 

邹 钧 独立董事 刘淑清 财务负责人 

孟庆莉 监事会主席 史 宇 董事会秘书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辅导的主要内容 



 

1、2015 年 11 月 10 日，宏信证券布置辅导工作任务。第一阶段授课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 日，宏信证券讲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程序》、《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文件要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相关方的

责任义务》、《欺诈发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案例重点讲解》，7 小时； 

2、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律师讲授《上市公司内部制度建设》、《三会规范

运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3 小时。 

3、2015 年 12 月 22 日下午，宏信证券讲授《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的制度培训》、

《信息披露制度培训》、《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规范》、《对外担保

制度培训》、《关联交易制度培训》，5 小时； 

4、2016 年 1 月 19 日,会计师讲授了企业 IPO 财务相关问题，包括 IPO 财务

相关的发行条件、与财务会计相关的申报材料、财务信息编制和披露、企业内部控

制、证监会审核关注问题等，5 小时。 

（二）辅导计划及落实情况 

根据《辅导协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本次辅导的主要内容是《公司法》、

《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与完善、公司发展战略与募集资金运用等内容；

计划集中授课不少于 3 次，集中授课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辅导期间计划为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中旬。目前，上述辅导内容均已辅导完毕，共集中授课 3

次，合计达 20 小时。宏信证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闭卷考

试，整个辅导计划落实情况良好。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根据《保荐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辅导协议》的有关约定，宏信证券成立了由

合格人员组成的项目小组，具体负责对股份公司的辅导，结合股份公司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可行的辅导计划和分阶段辅导具体实施方案；在各阶段辅导过程中，股份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财务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总体上能够按时参加

辅导，接受辅导机构的相关考核。宏信证券在辅导期内采取了专家授课、专题讲座、

培训、座谈等灵活多样的辅导方式，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了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进

行了相关辅导。在整个辅导期内，共集中授课 3 次，计 20 小时。整个辅导达到了

预期的目标。 



 

六、辅导对象按规定参与、配合辅导工作的情况 

股份公司领导极为重视本次发行上市辅导工作，积极配合辅导工作小组的工

作，使本次辅导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股份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总体能够准时参加辅导培训，并接受了考

试。从考试结果来看，所有参加辅导培训的人员的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辅导效

果良好。 

七、辅导机构勤勉尽责的自我评估 

宏信证券严格按照《保荐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辅导协议》的有关约定对股份

公司合理、有序地实施辅导工作，项目人员勤勉尽职，使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在整个辅导过程中，辅导小组对公司的情况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找出了公

司存在的问题及相关人员应重点辅导的难点。针对相关情况，辅导小组主要采取集

中授课、座谈讨论、重点问题分析等方法进行了辅导，使整个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 

八、对辅导对象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程度的总体判断 

宏信证券按照《保荐办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股份公司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辅导工作，符合《保荐办法》对辅导程序、辅导内容、辅导期限等的

规定，取得了良好的辅导效果。通过本次辅导和股份公司的自觉整改，目前，已建

立健全了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组织结构及各项内控制度，且运作和执行情况良好。 

1、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股份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董事会秘书、独

立董事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了各自的职权范围与议事规则，会议记录及监督执行

情况均有全面、如实的记录。 

2、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股份公司已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涵盖了公司财务及供、产、销等主要业

务环节，执行情况良好，从源头上保证了企业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

经营状况得以真实反映。 

3、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中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相关要

求。 

目前，股份公司不存在与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同业竞争情况，且控股股东、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九、股份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是否适合发行上市的评价意见 

股份公司已建立健全了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

结构，并实现了规范运作；同时，股份公司基本建立了各项内控制度，各项已生效

制度的运作和执行情况良好；控股股东已经做出承诺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了与股份

公司的同业竞争。 

目前股份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关联方 Globalinx Pet LLC 的关联交易金

额（出于谨慎性原则，将 Globalinx Pet LLC 认定为公司关联方，与其发生的交易

认定为关联交易）预计短期内难以大幅下降，公司将通过开拓其他美国本土市场客

户、开拓国内新兴市场等方式降低关联交易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 

通过辅导和规范，目前股份公司已实现科学、规范、高效运作，现代企业制度

已基本完善，在所有重大方面已达到股票发行上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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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月   日 

 

 


